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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县（市）区商务局：

为进一步规范福州市级直控城市副食品基地管理，我局重新

修订《福州市级直控城市副食品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现予以发

布，请遵照执行。

福州市商务局

2024年 10月 29日

福州市商务局文件

榕商务保障〔2024〕19 号

福州市商务局关于发布《福州市级

直控城市副食品基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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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福州市级直控城市副食品基地管理暂行办法

为推动我市“菜篮子”工程建设，保障蔬菜、肉、蛋、禽

等主要副食品生产和市场供应，增强应对副食品市场异常波动和

突发事件的调控能力，根据《福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进

一步加强“菜篮子”工程建设的意见的通知》（榕政办〔2010〕

245 号）以及《福州市“菜篮子”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榕商务保障〔2016〕15 号），修订本办法。

第一条 福州市级直控城市副食品基地（以下简称市级直

控基地）是指具有较强的副食品生产能力，并经福州市商务局确

定，承担保障城市副食品市场供应调控任务的生猪、牛、羊、肉

禽、蛋禽和蔬菜种养的企业（合作社）。

第二条 福州地区内凡是符合本办法第四条规定的种养企

业（合作社）均可向所在地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提出申请，

由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规定推荐，经福州市商务

局确定。市级直控基地需与福州市商务局签定协议，协议期原则

上两年一定（有特殊规定的除外）。各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

应对辖区内的市级直控基地生产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了解、掌握

基地生产、销售情况。

第三条 市级直控基地产品应以供应福州地区市场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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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叶类菜直控基地供应福州市场的蔬菜产品数量应占其总产

量 70%以上，福州市商务局根据全市生产（储备）任务下达年度

指导性生产（储备）计划，具体分解落实到各市级直控基地组织

生产。

第四条 申请市级直控基地条件

（一）基本条件

生产产品应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规定，愿意承担市政

府主管部门下达的生产（储备）和市场监测任务；其中，畜禽基

地应该在畜禽可养区范围内。

（二）分类条件

1.叶类菜生产基地集中连片种植面积 100 亩以上，符合《福

州市直控短期叶类菜基地建设实施方案》要求，并与福州市商务

局签定协议，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协议期一年一定。

2.新建蔬菜基地平原地区常年种植、连片规模不低于 300

亩，山区常年种植、连片规模不低于 200 亩（永泰县、闽清县不

低于 100 亩）。

3.生猪生产基地应符合环保要求，取得排放污染物许可证

或其它环保有效证明文件。年出栏商品猪不低于 10000 头、存栏

育龄母猪不低于 500 头，其中承担市级活体储备任务的生猪基地

年出栏商品猪不低于 15000 头（永泰县不低于 10000 头）。

4.牛或羊生产基地应具有一定的自繁自养能力，年出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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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牛不低于 100 头或商品羊不低于 500 只。

5.蛋禽（蛋鸡、蛋鸭）生产基地年产蛋品不低于 100 万公

斤。

6.肉禽生产基地利用规模化圈养的年出栏肉禽不低于20万

只，利用山地放养的年出栏肉禽不低于 10 万只。

7.特色畜禽品种生产基地，其生产品种应被市级及以上农

业部门确定为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品种。生产规模参照《福建省畜

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备案管理办法》（闽政办〔2014〕98 号）对

“畜禽规模养殖场”的要求，达到：兔存栏 2000 只以上；肉鸡

年出栏 50000 只以上；肉鸭年出栏 2000 只以上；鹅年出栏 2000

只以上；羊年出栏 500 只以上。生产补贴标准参照肉禽、羊标准

执行。

第五条 市级直控基地履行以下义务

（一）按照统一规定，悬挂福州市商务局颁布的福州市级

直控城市副食品基地标牌；

（二）接受市、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管理、业务指导和

监督检查；按要求向县（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报送生产、销售情

况；

（三）按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要求组织生产，确保上市产

品质量安全，并认真执行福州市商务局下达的生产（储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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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行《福州市级直控城市副食品基地管理协议》，在接到应急调

控任务时，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应服从调控任务的安排；

（四）应严格按照《福州市“菜篮子”工程建设专项资金

管理办法》要求做好项目申报、资金使用与管理等各项工作；

（五）出现更名或迁址等重大变更事项须及时向所在地县

（市）区商务主管部门报告。

第六条 市级直控基地享有以下权利

（一）产品被用于应急调拨时，可获得合理的价格补偿；

（二）遭受自然灾害或进行生产设施技术改造提升、环保

治理、科研项目开发应用时，可优先享受政府救灾补助和相关资

金扶持；

（三）有权享受福州市商务局和所在地县（市）区商务主

管部门帮助协调与销地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

（四）优先获取福州市商务局提供的有关副食品产销运营

和发展政策、产销动态信息；

（五）优先享受福州市商务局组织的各种人员培训、考察

和交流活动。

第七条 违约责任

市级直控基地凡有下列行为之一，经责令整改，拒不整改

或整改不到位的，福州市商务局将其移出市级直控基地名单，并

收回当年财政补贴，追究有关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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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供应发生异常波动时不服从应急调控安排的。

（二）生产规模发生变化，达不到市级直控基地规模要求

或者转产的。

（三）生产销售的产品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

（四）不服从市、县（市）商务主管部门监管，不按时或

不按规定报告产销情况及产销中新情况、新问题。

（五）违反《福州市“菜篮子”工程建设专项资金管理办

法》又不及时纠正的。

（六）发生违反协议规定的行为且不及时按照福州市商务局

要求纠正的。

（七）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受到处罚的。

第八条 福州市商务局每二年对市级直控基地进行一次全

面考核和评审，对不符合条件的基地取消其市级直控基地资格。

第九条 本办法由福州市商务局负责解释，并自修订之日

起施行。原《福州市级直控城市副食品基地管理暂行办法》（榕

商务保障﹝2016﹞19 号）失效，与本文不一致之处，以本文为

准。

福州市商务局 2024 年 10 月 29 日印发


